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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中教育大學 103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錄 

開會時間：103 年 12 月 8 日(星期一)下午 2 時 
開會地點：行政大樓 1 樓會議室 
主持人：王校長如哲 
出席者：如簽到名冊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 錄： 黃淑媖組員 

 

壹、主席致詞 

貳、報告事項 
一、宣讀及確認 103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紀錄。 

裁示：確認通過。   

二、校務發展委員會決定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，報請鑒察。 

裁示：同意備查，繼續列管案請承辦單位持續規劃執行。  

叁、討論事項 
 

提案一：有關本校 105 學年度擬申請增設「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博士

班」案，提請 討論。            （提案單位：教務處） 

說  明： 

一、本案計畫書（如附件一）業經 103 年 10 月 1 日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

學系第 2 次系務會議及 103 年 10 月 21 日管理學院 103 學年第 1 學期第 2
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。 

二、103年11月18日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3次校務發展會議審議管理學院申請增

設「文化創意與觀光旅遊經營管理博士學位學程」案，該案決議「因博士

學位學程資格尚不符教育部相關規定，請朝向增設博士班方向規劃」，故

由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申請增設博士班。 
三、依據「專科以上學校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」第4條第1項規定，學

院申請增設博士班，應符合教育部所定評鑑成績設立年限、師資條件等規

定。 
四、復依本校「申請增設及調整院系所班組學位學程計畫審核辦法」第四條及

第五條規定，各相關單位應就計畫書內有關師資、圖書及儀器設備、空間

規畫、學術條件等進行審查並提供意見，由教務處彙整後送校發會審議。 
五、教務處彙整各單位意見如下表： 

項目 教育部規定(及計劃書內容) 現況 

評鑑成績 
法規要件： 
主要支援之學系(研究所)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

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。 

教務處： 
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 101 年評鑑結

果為通過。 



2 
 

項目 教育部規定(及計劃書內容) 現況 

設立年限 
法規要件： 
申請時已設立碩士班達 3 年以上。 
 

教務處註冊組： 
1.97 學年度設立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學位學程

及事業經營研究所。 
2.103 學年度起整併更名為文化創意產業設

計與營運學系事業經營管理碩士班。 

學生員額 
法規要件： 
新設博士班招生名額以 3 名為限。另依公私立

大學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量

提報規定，新設博士班招生名額應由既有博士

班招生名額總量內調整。 
計畫內容： 
擬招生名額 2 名。 

教務處註冊組： 
依 103 年 11 月 25 日 105 學年度碩、博士班

招生名額暨 104 學年度招收大陸地區學生名

額協調會議決議：文創系申請博士班招生名

額為 2 名，由教育系及資統所各提撥 1 名招

生名額。 
 

師資條件 
法規要件： 
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，其中三分之

二以上須具助理教授以上資格，且四人以上具

副教授以上資格。 

計畫內容： 
文化創意產業設計與營運學系實聘專任教師 11
位，其中：(1)助理教授以上 11 位、(2)副教授

以上 8 位。 

人事室： 
文創學系目前聘任之專任教師計有：黃位政

教授、丘周剛教授、林欣怡教授、莊育振副

教授、拾已寰副教授、顏名宏副教授、楊宜

興副教授、張英裕助理教授、郭政忠助理教

授、李泊諺助理教授等 10 名專任教師。其

中助理教授以上 10 位，副教授以上為 7 位。

教務處註冊組： 
依人事室會辦意見，文創學系實際專任教師

10 名，因計畫中增列文創系專任教師鄭尹

惠，故請文創系於計畫中敘明該名教師員額

未來之規劃，以利教育部透過高教資料庫檢

核師資時，有所依據。 

學術條件 教育(含運動科學類)、社會(含傳播類)及管理領

域：近五年（98.12.1-103.11.30）該院、系、所

及學位學程之專任教師平均每人發表於具審查

機制之學術期刊論文六篇以上，且其中應有三

篇以上發表於國科會學門排序之一、二級期刊

或國內外具公信力之資料庫等學術期刊論文

（通訊作者、第一作者、第二作者予以計入，

第三位作者不予計入）或出版專業審查之專書

論著二本以上。 

國研處： 
有關論文期刊發表事宜，尊重原遞送單位資

料正確性，建議由原申設單位核實填報。 

空間 計畫內容： 
空間規劃如計畫書 14-15 頁空間規劃表。 

總務處： 
1.空間規劃為現有系所使用之空間範圍內自

行調整，予以尊重。 
2.配合系所使用需求進行後續裝修規劃事

宜。 
教務處課務組： 
1.英才樓六樓為「系所行政空間」及「電腦

教室」，已無增設博班教學空間之餘裕。 
2.若經教育部審核通過增設博士班，則依本

校教學研究空間規劃管理要點第三點「空

間配置基準」經委員會討論後分配相關空

間。 
 

圖儀設備 計畫內容： 
現有該領域專業圖書：中文圖書 35065 冊，外

圖書館： 
1 專業圖書冊數與館藏現況不符，建議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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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教育部規定(及計劃書內容) 現況 

文圖書 15965 冊。 為：中文圖書 37,081 冊、外文圖書 16,993
冊。104 學年度擬增購相關圖書約 500 冊。

2.中文期刊 26 種，外文期刊 52 種（含事經

及觀光學程），104 年度未有增購期刊。 
（已配合審查意見修正） 

課程規劃 計畫內容： 
課程規劃如計畫書 10-12 頁。 

教務處課務組： 
1.未見應修畢修總學分規劃（應列出必選修

各幾學分）及獨立研究，請列出。 
2.為符應教育部近年來推動課程學用合一，

建請可開設實務取向之課程。 
 

 

決  議： 照案通過，計畫書內容請參採委員建議修正，對目前國內設有相關博

士班系所做更完整的分析並與本校做出區隔性，彰顯本校特色，以更

具說服力，並於報教育部前修正妥適。 

     

 

提案二：關於「英才校區體育館新建工程」構想書，提請  審議。 

（提案單位：總務處） 

說  明： 

    一、英才校區體育館新建工程委託許育嘉建築師事務所撰寫構想書，其規劃

內容經本處邀請使用單位（學務處、體育學系）於 103 年 1 月 27 日、

103 年 3 月 20 日及 103 年 9 月 16 日召開 3次審查會議，現許育嘉建築

師事務所業依審查意見修正構想書完成，先予 敘明。 

二、依據本校「新興工程支應要點」第三點規定：「總工程建造經費達查核

以上之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劃，主辦單位應配合本校整體規劃及校務

發展考量，並依據使用單位需求，委託專業規劃設計單位撰寫構想書，

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，再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就經費預算

審議通過後，報教育部審核通過後轉呈公共工程委員會審議」，據此，

依使用單位需求撰寫完成之構想書提請審議。 

   三、檢陳英才校區體育館新建工程構想書簡報資料 1 份，請參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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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 議： 

    一、照案通過，惟請建築師事務所採取折衷方案，以 6 億規模蓋地上三樓

及地下一樓模式進行規劃。 

    二、請總務處提供英才校區體育館教學用途以外，對外營運用途估算分析

方案規劃書，以利評估未來 30 年收益，期達穩健投資及完成體育館建

造目標。 

        

 
 
肆、臨時動議 
臨時提案一： 

案由：有關學生社團活動空間建請同意規劃至英才校區新建教學大樓，以利學

生社團活動進行。（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課外指導組） 

說明： 

  一、依據奉核後之總務處 101 年 6 月 6 日簽呈、本組 103 年 9 月 16 日簽呈事

項辦理。 

  二、有鑑於英才校區體育館之興建，原址社團辦公室將進行拆除，屆時社團

活動空間將嚴重不足，未來擬規劃樂群樓全棟作為學生活動之用，並於

英才樓設置足夠空間以因應此需求。 

 

決議： 

  一、空間規劃分配由教務處處理，為活絡英才教學大樓，學生社團活動空間

可考慮進駐新建教學大樓。 

  二、另有關進修推廣部是否全部進駐新建教學大樓一樓空間，細節請再與教

務長進行研商。 

 

 

臨時提案二：本校校務行政系統暨校友資料登錄系統相關處理事宜，請討論 
 

案由：有關學生社團活動空間建請同意規劃至英才校區新建教學大樓，以利學

生社團活動進行。（提案單位：理學院） 

說明： 

一、 依據 103年12月2日(二) 本校校友資料登錄系統調整協商會議紀錄(附

件一)。 

  二、依據 103 年 12 月 8 日(一) 本校理學院與各系辦同仁業務討論會議紀錄

(附件二)。 

  三、依據 103 年 12 月 2 日(二) 本校校友資料登錄系統調整協商會議決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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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（一）未來各系需每年通知大四學生於畢業前務必至校務行政系統更新個

人資料，然後各系需到校務行政系統檢視更新，再進行畢業生核章，

完成離校手續。 

     （二）請各系利用暑假期間至校友資料登錄更新近五年校友資料，並於每

年 9 月底前完成。 

四、 經理學院暨各系系辦同仁業務討論會議，發現 

    （一）校務行政系統無如何檢視學生已更新完畢欄位可資檢核，檢視困難。 

    （二）依會議規劃，本校各系更新校友資料庫系統作業處理事務，由學院

督導辦理，目前學院無使用帳號，無法知悉各系校友資料庫更新狀

況。 

 （三）目前校友資料登錄系統，有匯出功能，但無匯入功能，因此各系對

於要將近五年的校友資料進行更新，需逐筆輸入與檢視，有執行上

的困難。 

建議： 

       一、請在本校校務行政系統，加列一欄位(如: 更新日期)，以讓各系辦能作

為大四畢業生，離校檢覈的資料更新參考依據。 

二、請在目前的校友資料登錄系統，加上院層級帳號，以利學院實質運作。

若短期內無法完成，建議先以系層級建立學院使用帳號，以利學院運作

處理。 

三、請考量規劃校友資料登錄系統，以現有匯出的欄位，作為匯入功能，以

加速各系校友資料更新作業處理時效。 

決議： 

  一、請秘書室修正 103 年 12 月 2 日校友資料登錄系統調整協商會議紀錄決議

第三點，請系（所、學位學程）於學生辦理離校程序時，協助通知大四

學生至校務行政系統更新個人資料。 

  二、修正校友資料登錄系統調整協商會議紀錄決議後，理學院建議一即可刪

除，建議二及建議三則惠請計網中心協處。 

 

 

伍、散會（16:20） 

 

 


